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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6/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16700.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修订《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的通知(国税发〔2006〕156

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 为适应

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需要，规范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进一

步加强增值税征收管理，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国家税

务总局对现行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进行了修订。

现将修订后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印发给你们，

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 各级税务机关应做好宣传工作，加

强对税务人员和纳税人的培训，确保新规定贯彻执行到位。

执行中如有问题，请及时报告总局（流转税管理司）。 附件

：1.最高开票限额申请表 2.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清单 3.

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申请单 4.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

通知单 5.丢失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报税证明单国家税务总局二

○○六年十月十七日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

增值税征收管理，规范增值税专用发票（以下简称专用发票

）使用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

实施细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

则，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专用发票，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以下简称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开具的发

票，是购买方支付增值税额并可按照增值税有关规定据以抵

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凭证。 第三条 一般纳税人应通过增值税

防伪税控系统（以下简称防伪税控系统）使用专用发票。使

用，包括领购、开具、缴销、认证纸质专用发票及其相应的



数据电文。 本规定所称防伪税控系统，是指经国务院同意推

行的，使用专用设备和通用设备、运用数字密码和电子存储

技术管理专用发票的计算机管理系统。 本规定所称专用设备

，是指金税卡、IC卡、读卡器和其他设备。 本规定所称通用

设备，是指计算机、打印机、扫描器具和其他设备。 第四条 

专用发票由基本联次或者基本联次附加其他联次构成，基本

联次为三联：发票联、抵扣联和记账联。发票联，作为购买

方核算采购成本和增值税进项税额的记账凭证；抵扣联，作

为购买方报送主管税务机关认证和留存备查的凭证；记账联

，作为销售方核算销售收入和增值税销项税额的记账凭证。

其他联次用途，由一般纳税人自行确定。 第五条 专用发票实

行最高开票限额管理。最高开票限额，是指单份专用发票开

具的销售额合计数不得达到的上限额度。 最高开票限额由一

般纳税人申请，税务机关依法审批。最高开票限额为十万元

及以下的，由区县级税务机关审批；最高开票限额为一百万

元的，由地市级税务机关审批；最高开票限额为一千万元及

以上的，由省级税务机关审批。防伪税控系统的具体发行工

作由区县级税务机关负责。 税务机关审批最高开票限额应进

行实地核查。批准使用最高开票限额为十万元及以下的，由

区县级税务机关派人实地核查；批准使用最高开票限额为一

百万元的，由地市级税务机关派人实地核查；批准使用最高

开票限额为一千万元及以上的，由地市级税务机关派人实地

核查后将核查资料报省级税务机关审核。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